附件7

海口政务服务事项特别程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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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审批服务效率,规范政务服务事项的特别程序办理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及实施清单第2部分：要素要求》（C0109.2-2018）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口市政务服务停止计时办件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海府办〔2009〕29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海口市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海口市使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
第三条 政务服务特别程序办理应当遵循合法、诚信、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各审批部门不得擅自设置实施无相关依据的特别程序。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认领的政务服务事项只有在审批过程中进入特别程序环节时可实施特别程序，没有设定特别程序环节的政务服务事项不可实施特别程序。
第五条 各审批部门在实施特别程序之前，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并按时在承诺时限内办结。
第六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特别程序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实施该特别程序的办理环节期限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明确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实施。
第七条 特别程序实施清单化管理。各审批部门自行梳理、汇总涉及本部门的特别程序事项，并报送至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经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审核后公布在海南政务服务网，清单内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实行动态调整。在特别程序事项清单基础上，各审批部门应同步完善相关政务服务事项的办事指南、流程图等，方便群众查询。各审批部门还应通过多种途径对外公布本部门政务服务事项特别程序相关信息，接受群众监督。
第八条 各审批部门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的事项实施清单详细信息中标注特别程序，明确特别程序类型、办理环节、办理时限、设立依据等内容。
第九条 特别程序实施清单动态更新。如需增加、取消、调整特别程序，各审批部门应及时报送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备案并提供相关法定实施依据，同时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变更相关要素。
第十条 应当特别程序的办件不得未经特别程序即以不予许可、不予批准或退档等方式办结。以下情形应申请办件特别程序:
(一)对于事项受理后依法需要公示、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测绘、鉴定、专家评审等特别程序办理的事项,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机关应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相应的流程说明以及所需时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上述特别程序办理时限的,审批部门应根据实际予以明确。
(二)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需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三)应上报本级人民政府或省级主管部门审批的;
(四)因产权不明晰或产权争议须暂停办理的;
(五)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须发函征询相关部门意见的；
(六)出台新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政策性措施,造成审批部门不能按时作出政务服务决定的;
(七)因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审批部门不能按时对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实质性审查的;
(八)申请人需要缴纳法定税费等的。
(九)非本审批部门可控因素需要暂停办理的其他特殊原因。
第十一条 办件申请“特别程序”应及时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审批部门对申请的“特别程序”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申请及审核程序如下:
(一)经办人填写申请表,注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依据、办件编号、特别程序理由、预计所需时间等事项;
(二)责任科室负责人审核;
(三)审批部门分管领导批准;
(四)市政务服务管理机构核准并录入信息系统;
(五)停止计时理由不符合本规定的,市政务服务管理机构驳回录入申请。
(六)各区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负责本区“特殊环节”停止计时申请核准并录入信息系统,市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负责抽查。
第十二条 市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将不定期进行抽查,对特别程序启动条件不合理、信息告知不到位、办理程序不规范、办理过程拖沓等情形进行通报,并作为窗口年度、季度绩效考评的扣分依据。
第十三条 本规范由海口市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1年6月7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特殊环节办理程序的通知》（海政管通〔2021〕11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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